
关于开展校级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评估和 2026 年度应用型转型

重点建设专业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建设，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

升学校专业办学实力，参照河北省教育厅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管理模式，校

级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采取动态调整的模式，通过竞争择优、有进有出的原

则，遴选确定2026年度应用型转型重点建设专业，确保示范专业建设质量。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评估工作 

（一）评估范围。2024 年、2025 年确定的 16 个校级应用型转型示范

专业（具体名单见附件 1）。重点考察专业在建设时间内专业发展、产教融

合、教师素养、学生能力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 

（二）材料报送。请相关教学单位于 12月 1日前报送《应用型转型重

点建设专业年度评估报告》（附件 2）、《校级应用型转型重点建设专业年度

评估自评评分及评分依据》（附件 3）以及相对应的支撑材料。 

（三）学校评估。学校组织专家对照评估标准（附件 4）对 16 个应用

型示范专业进行打分排序，位列后 8 位的可重新提交《应用型转型重点建

设专业申报书》（附件 5），参与 2026 年度重点建设专业遴选工作，未按时

提交申请的，视为放弃参评。 

二、关于 2026 年度校级应用型转型重点建设专业遴选 

（一）遴选范围。新申报专业每个学院不超过 1个。 

（二）材料报送。填写《应用型转型重点建设专业申报书》（附件 5）、

《应用型转型重点建设专业申报自评评分及评分依据》（附件 6）以及相对

应的支撑材料，于 12月 12 日前报送至教务处。 

（三）组织遴选。学校组织专家对照《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标准》（附






